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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辦人／部門  
 
 
I 確認通過會議紀要及續議事項  
 

立 法 會 CB(1)605/06-07 號

文件  
 

⎯⎯ 2006年 12月 1日會議

的紀要  

 
法案委員會進行商議工作 (會議過程索引載於附錄 )。 
 

2. 2006年 12月 1日舉行會議的紀要獲確認通過。  
 
 
II 自上次會議後發出的文件  
 
3. 委員察悉，秘書處沒有發出任何文件供法案委員會

參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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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立 法 會 CB(1)630/06-07(01)
號文件  

⎯⎯ 政 府 當 局 提 出 的 擬

議 委 員 會 審 議 階 段

修 正 案 的 標 明 修 訂

文本 (條例草案第 12
至 24條 )的修訂本  
 

立 法 會 CB(3)433/05-06 號

文件  
 

⎯⎯ 條例草案  

立法會CB(1)1323/05-06(02)
號文件  
 

⎯⎯ 法 律 事 務 部 擬 備 的

條 例 草 案 標 明 修 訂

文本  
 

立 法 會 CB(1)510/06-07(01)
號文件  
 

⎯⎯ 政 府 當 局 提 出 的 擬

議 委 員 會 審 議 階 段

修 正 案 的 標 明 修 訂

文本 (至條例草案第

24條 ) 
 

經修訂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  
 
4. 主席告知委員，政府當局已就法案委員會在上次會

議席上考慮的部分條文擬備進一步的修訂，其目的主要

是改善這些條文的草擬方式。為了更有系統地進行討

論，他建議政府當局在法案委員會完成逐項審議條例草

案條文的工作後，一次過提交所有經修訂的委員會審議

階段修正案 (下稱 "修正案 ")，而並非不時返回先前已討論

的條文。委員同意。  
 
條例草案第 12條  ⎯⎯  在緊接第 41條之前加入條文 (即
第 41A條  ⎯⎯  為教學或接受教學的目的而作的公平處

理  
 
把教育用途的公平處理應用於數碼環境  
 
5. 有關把教育用途的公平處理應用於數碼環境的擬議

第 41A(4A)條是否已充分平衡版權擁有人與使用者之間

的不同利益，政府當局表示，對於如何才能最有效地把

公平處理條文應用於數碼環境的問題，版權擁有人與使

用者仍然意見分歧。前者建議規定教育機構必須採用科

技措施，包括可防止或抑制未獲授權而下載、印刷或進

一步傳布作品的控制使用措施，才符合申請把公平處理

條文應用於數碼環境的先決條件。政府當局對這項建議

有所保留，因為須予採取的措施費用不菲，而且複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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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機構可能沒有所需的資源推行該等措施。總的來

說，政府當局決定就第 41A條提出下列修正案：凡對作品

的處理，涉及在由教育機構全部或部分控制的有線或無

線網絡提供該作品，則公平處理條文的應用必須符合以

下兩項條件：(i)採用科技措施 (例如使用密碼 )，以限制透

過該網絡而取用該作品的複製品，以致該作品的複製

品，只提供予在有關指明課程中為教學或接受教學的目

的而有需要使用該作品的複製品的人，或為保養或管理

該網絡的目的而有需要使用該作品的複製品的人；或 (ii)
將該作品的複製品貯存於該網絡中的期間，不超過在有

關指明課程中為教學或接受教學的目的而有需要保留的

期間或 (在任何情況下 )不超過連續 12個月的期間。周梁淑

怡議員認為政府當局的建議可以接受。  
 
6. 部分版權擁有人仍然關注到公平處理條文可能會被

教育界的版權使用者濫用。就此，政府當局表示，有關

的作為是否符合 "公平處理 "所需的條件，需視乎案件的

案情而定，當中會考慮擬議第 41A(2)條所訂明的非盡列

因素。事實上，隨着擬議第 41A(2)條的實施，預期版權

擁有人考慮到的那種濫用情況將不可構成公平處理。不

過，鑒於版權擁有人的關注，當局已在擬議第 41A(4A)條
中加入兩項條件，以便為版權擁有人提供額外的保障，

藉此釋除他們的疑慮。  
 
擬議第 41A(4A)條的實施情況  
 
7. 楊森議員關注到，教育機構 (尤其是中小學 )未必具備

所需的技術支援，以採用所需的科技措施。他詢問當局

有否就擬議第 41A(4A)條之下的安排諮詢教育界。政府當

局回應時表示，當局已就擬議的額外條件諮詢教育界關

注版權法聯會及教育統籌局。政府當局得悉，中小學現

時的網絡基建設施應該足以支援學校採用該等科技措

施。事實上，成員包括中小學及大專院校代表的教育界

關注版權法聯會並沒有就政府當局的建議提出反對。  
 
8. 政府當局表示應鼓勵教育機構推行妥善的措施，以

便管理在其本身的網絡系統中的版權材料。例如，在每

年暑假進行一次檢討，以便從學校的內聯網中移除那些

已無需為有關指明課程的教學或接受教學的目的而使用

的版權材料，就是一個良好的做法。政府當局亦會考慮

鼓勵學校的管理層備存有關保存其網絡系統中的版權材

料的紀錄。政府當局向委員保證，為配合制定公平處理

條文，當局會推出公眾教育活動，以利便公眾瞭解及遵

守有關規定，並會就該等條文的涵蓋範圍及影響向教育

界提供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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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聯網廣播  
 

 
 
政府當局  

9. 鑒 於 現 時 流 行 " 互 聯 網 廣 播 " ， 主 席 詢 問 擬 議 第

41A(4)條 會 否 亦 涵 蓋 在 互 聯 網 上 同 步 廣 播 的 節 目 。 就

此，政府當局需提供其書面意見，供法案委員會考慮。

 
條例草案第 13條  ⎯⎯  在教育機構的活動過程中表演、

播放或放映作品  
 
第 43條的擬議修訂  
 
10. 政府當局解釋，根據現行第 43條，凡 (i)在有關機構

的活動過程中由教師或學生表演文學作品、戲劇作品或

音樂作品；或 (ii)在有關機構中由任何人為教學的目的而

表演文學作品、戲劇作品或音樂作品，而觀眾或聽眾只

有該機構的教師和學生及學生的父母或監護人，則就侵

犯版權而言，該表演不屬公開表演。此外，為教學或接

受教學的目的而在教育機構中向上述觀眾或聽眾播放或

放映聲音紀錄、影片、廣播或有線傳播節目，就侵犯版

權而言，不屬公開播放或放映有關作品。第 43條的擬議

修訂旨在把允許的 "觀眾或聽眾 "的範圍擴大至包括 "近
親 "(按照擬議第 43(3)條所界定的定義 )。政府當局認為，

擬議修訂更能符合教育機構的需要，包括讓家人多加參

與學校的活動。  
 
11. 余若薇議員及楊森議員同意目前使用版權作品的教

育用途不單涵蓋課堂教學，還有由學生的家人、近親及

朋友共同參與、互動和專題的教與學。余若薇議員、楊

森議員及陳鑑林議員質疑，以擬議第 43(3)條的描述方式

界定 "近親 "的定義是否適當。湯家驊議員認為，從教學

關係而非血緣關係的角度考慮觀眾或聽眾的範圍可能較

為可取。委員認為該定義過於局限，而且缺乏彈性。如

果要核實這些人士的身份，亦可能會令學校構成實際上

的困難。  
 
12. 政府當局解釋，界定 "近親 "的定義，旨在避免就有

關的允許作為過度擴大觀眾或聽眾組合的範圍，以致可

能會不當地損害版權擁有人的利益。  
 

 
 
 
 
 
 
 
 
 
 

13. 政府當局進一步表示，《伯爾尼公約》就公開表演

作品訂明的權利，亦已納入世界貿易組織《與貿易有關

的知識產權協議》 (下稱 "《知識產權協議》 ")。雖然《伯

爾尼公約》沒有明文規定可以就公開表演的權利而批准

例外情況，但獲認許的是，次要例外情況 (例如宗教儀式 )
是可以獲批准的。不過，這些例外情況不應超逾在最小

程度上使用作品的標準。此外，《知識產權協議》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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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當局  

任何限制及例外情況須符合三步檢驗標準。因此，如果

要擴大條例草案中的允許作為的範圍，便應考慮上述各

項國際責任。  
 

 
 
 
 
 
 
 
 
 
 
 
 
政府當局  

14. 委員及主席察悉擬議修訂一方面旨在加強教育的目

的，另一方面則在於保障版權擁有人的利益，他們亦要

求政府當局在顧及有關的政策目標的同時，重新考慮擬

議第 43(3)條的草擬方式。至於一併刪除現有的第 43(3)條
是否可取，政府當局表示，部分版權擁有人關注到，就

允許作為而言，如果沒有明確界定觀眾或聽眾的定義，

便會減少教育界為使用版權擁有人的版權作品向其獲取

特許的誘因。此外，政府當局認為刪除第 43(3)條未必能

產生委員所預期的增加彈性效果。不過，政府當局備悉

委員的意見，並同意重新研究第 43(3)條，以便考慮應否

提供其他擬定方式。  
 
15. 周梁淑怡議員不反對 "近親 "的擬議定義。周梁淑怡

議員察悉委員對擬議定義缺乏彈性表示關注，但她亦認

為該定義有助向市民傳達正確的信息，就是應遵守版權

法例，而且只有在非常有限的情況下，才可獲得豁免。  
 

 
 
 
 
 
 
 
 
 
 
 
 
 
 

政府當局  

16. 湯家驊議員察悉，根據現行或擬議第 43(1)(a)條，即

使並非為教學的目的而表演版權作品，亦可能合資格成

為允許作為。他關注到第 43(1)(a)條應否與第 43條的其他

條文一致，除指明有關表演必須在該機構的活動過程中

進行外，亦指明有關作為的目的。政府當局解釋，教師

或學生在有關機構的活動過程中的表演，一般均應與教

學的目的有關。此外，亦需注意的是，把第 43(1)(a)條的

範圍局限於為教學目的而作出的表演，可能會把現時納

入第 43條的豁免範圍的教育機構的部分活動，排除在豁

免範圍之外。政府當局表示會先重新研究擬議第 43(3)
條，並就這一點向法案委員會匯報。至於修訂第 43(1)條
是否可取，政府當局認為，鑒於該等改動會產生廣泛的

影響，當局需審慎考慮此事，並需顧及對教育機構的現

行運作可能會產生哪些影響。委員同意政府當局建議採

用的方法。  
 
條例草案第 16條  ⎯⎯  在緊接第 54條之後加入條文 (即
有關為公共行政的目的而公平處理的第 54A條及有關立

法會的第 54B條 ) 
 
17. 政府當局回應主席的詢問時匯報，當局已就是否需

要把司法機構納入有關為公共行政的目的而公平處理的

新訂第 54A條，徵詢司法機構政務長的意見，司法機構政

務長歡迎政府當局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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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主席告知委員，政府當局已就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

會對有關為公共行政的目的而公平處理的擬議第 54A條

提 出 的 意 見 提 供 回 應 ( 於 2007 年 12 月 27 日 隨 立 法 會

CB(1)592/06-07(01)號文件發給委員傳閱 )。經考慮立法會

行政管理委員會的意見後，政府當局認為有理由將《版

權條例》現時為立法會提供的版權豁免範圍擴大，以涵

蓋立法會按照《基本法》第七十三條行使其職權的目的

而作出的任何作為。立法會獲得豁免的範圍經擴大後，

便無需把有關為公共行政的目的而公平處理的擬議第

54A條應用於立法會的事務上。政府當局反而提出擬議修

正案，以期在條例草案中加入新訂第 54B條，把現有的豁

免和新訂的擬議豁免均包括在內。  
 

政府當局  19. 主席要求政府當局向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提供相

關的擬議修正案，以供考慮。  
 
下次會議安排  
 
20. 委員同意於 2007年 1月 11日 (星期四 )上午 8時 30分舉

行第十七次會議。  
 
 
IV 其他事項  

 
21.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 12時 34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07年 1月 23日



附錄  
 

《 2006年版權 (修訂 )條例草案》委員會  
第十六次會議過程  

 
日 期： 2007年 1月 4日 (星期四 ) 
時 間：上午 10時 45分  
地 點：立法會大樓會議室A 

 
 

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000000 -  
000356 

主席  
 

(a) 確認通過於 2006年 12月 1日舉

行的第十四次會議的紀要 (立
法會CB(1)605/06-07號文件 ) 

 
(b) 委員同意，為了更有系統地進

行討論，政府當局應在法案委

員會完成逐項審議條例草案條

文的工作後，一次過提交所有

經修訂的修正案，而並非不時

返回先前已討論的條文。 

 

 

000357- 
004314 

政府當局  
楊森議員  
湯家驊議員  
周梁淑怡議員  
主席  
 

條 例 草 案 第 12條  ⎯⎯  在 緊 接 第

41 條 之 前 加 入 條 文 ( 即 第 41A 條  
⎯⎯  為教學或接受教學的目的而

作的公平處理  
 
(a) 政府當局就有關把教育用途的

公平處理條文應用於數碼環境

的擬議第 41A(4A)條作出解釋  
 
(b) 楊森議員關注到教育機構 (尤

其是中小學 )未必具備所需的

技術支援，以採用所需的科技

措施，並關注到當局有否就擬

議第 41A(4A)條諮詢教育界。  
 
(c) 政府當局表示：  
 

(i) 當 局 已 諮 詢 教 育 界 關 注

版 權 法 聯 會 及 教 育 統 籌

局，並得悉以中小學現時

的 網 絡 基 建 設 施 應 該 足

以 支 援 學 校 採 用 該 等 科

技措施；  
 

政 府 當 局

需 根 據 會

議 紀 要

第 9 段 作

出跟進  
 



 

2  

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ii) 成 員 包 括 中 小 學 及 大 專

院 校 代 表 的 教 育 界 關 注

版 權 法 聯 會 並 沒 有 就 政

府當局的建議提出反對； 

 
(iii) 應 鼓 勵 教 育 機 構 推 行 妥

善的措施，以便管理在其

本 身 的 網 絡 系 統 中 的 版

權材料，俾能從學校的系

統 網 絡 中 移 除 那 些 已 無

需 為 有 關 指 明 課 程 的 教

學 或 接 受 教 學 的 目 的 而

使用的版權材料；及  
 
(iv) 為 配 合 制 定 公 平 處 理 條

文，當局會推出公眾教育

活動，以利便公眾瞭解及

遵守有關規定，並會就該

等 條 文 的 涵 蓋 範 圍 及 影

響向教育界提供指引。  
 

004315 - 
013758 

政府當局  
主席  
周梁淑怡議員  
余若薇議員  
楊森議員  
陳鑑林議員  
湯家驊議員  

條例草案第 13條  ⎯⎯  在教育機構

的活動過程中表演、播放或放映作

品  
 
(a) 政府當局就有關把《版權條例》

現行第 43條訂明的現有允許作

為的範圍擴大 (即把觀眾或聽

眾 的 範 圍 擴 大 至 包 括 學 生 的

"近親 ")的建議作出解釋。 

 
(b) 委 員 就 條 例 草 案 擬 議 第

43(3) 條 所 載 "近 親 " 的 定 義 提

出的意見。  
 
(c) 討 論 在 擬 議 第 43(1)(a)條指明

的條件下進行的版權作品的表

演  
 
條例草案第 14條  ⎯⎯  將會刪除  
 
委員沒有提出疑問  
 

政 府 當 局

需 根 據 會

議 紀 要

第 14 段 作

出跟進  



 

3  

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013759 - 
013939 

政府當局  
主席  

條例草案第 15條  ⎯⎯  教育機構將

已發表作品中的片段藉翻印複製  
 
委員沒有提出疑問  
 

 

013940 - 
014528 

政府當局  
主席  
楊森議員  
助理法律顧問 5 

條 例 草 案 第 16條  ⎯⎯  在 緊 接 第

54條之後加入條文 (即有關為公共

行政的目的而公平處理的第 54A條

及有關立法會的第 54B條 ) 
 
(a) 政府當局匯報，司法機構政務

長歡迎政府當局的建議，把司

法機構納入有關為公共行政的

目的而公平處理的新訂第 54A
條  

 
(b) 委員察悉以下兩點：  
 

(i) 經 考 慮 立 法 會 行 政 管 理

委員會的意見後，政府當

局認為有理由將《版權條

例》現時為立法會提供的

版權豁免範圍擴大，以涵

蓋立法會按照《基本法》

第 七 十 三 條 行 使 其 職 權

的 目 的 而 作 出 的 任 何 作

為；及 

 
(i i) 雖 然 無 需 把 有 關 為 公 共

行 政 的 目 的 而 公 平 處 理

的擬議第 54A條應用於立

法會的事務上，但政府當

局已提出擬議修正案，以

期 在 條 例 草 案 中 加 入 新

訂第 54B條，就立法會所

獲 得 的 版 權 豁 免 訂 定 條

文。  
 

政 府 當 局

需 根 據 會

議 紀 要 第

19 段 作 出

跟進  
 

014529 – 
014549 

政府當局  
主席  

條例草案第 16A條  ⎯⎯  立法會程

序及司法程序  
 
委員沒有提出疑問  
 

 



 

4  

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014550 – 
014614 

政府當局  
主席  

條例草案第 16B條  ⎯⎯  在一般印

刷過程中使用字體  
 
委員沒有提出疑問  
 

 

014615 – 
014719 

政府當局  
主席  

條例草案第 17條  ⎯⎯  售賣藝術作

品的宣傳  
 
委員沒有提出疑問  
 

 

014720 –  
014747 

主席  
 

下次會議安排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07年 1月 23日  

 


